农业机械营销企业开业条件、等级划分及市场行为要求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机械（简称农机）营销企业的定义，开业应具备的条件、等级划分的条件及市场行为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机营销企业，本标准也适用于兼营农机商品的其他企业。
2.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WB、T　1014-2000　农业机械营销企业服务质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国经贸质[1998]123号
3.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农业机械 agricultural　machinery
　　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生产、加工、运输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机械。
3.2　农业机械营销企业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irculation enterprises
从事农业机械及其配件销售、服务的流通企业。

4.开业条件
营销农机商品的企业，应具备下述技术条件。
4.1　人员素质
4.1.1　基本要求
a)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所任岗位证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b)企业内部人员可适当兼职，但应具备相应的任职条件，企业人数应与业务规模相适应，人员构成能达到本章的要求。
C)遵纪守法，具备礼貌待客、诚信无欺的职业道德（见WB/T 1014）
4.1.2　法人代表
a) 遵守国家和主管部门有关经营农机的法律、法规及规定，依法经营与管理企业；
b) 具有农机专业知识，熟悉农机经营业务；
　　c) 具有经营管理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
　　4.1.3　财务及统计人员
　　a) 具有财务人员、统计人员上岗证;
　　b) 熟知并遵守国家财务、税收、统计及价格等有关法律、法规;
　　c) 遵守并执行财务、商流、统计要求。
　　4.1.4　业务人员
　　a) 具有农机专业知识，熟知所经营农机主要机型的性能、构造、质量、易损部位及零部件情况，能识别农机产品质量优劣及真伪，熟悉各机型主要配件的互换、代用情况，并具有一定的维修保养知识;
　　b) 熟知国家关于经济合同、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履行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c) 了解国家财务、税收、价格政策，具有安装、调度的能力。
　　4.1.5　质量管理及检验人员
　　a) 熟知国家有关质量的法律、法规、政策和产品质量标准，自觉维护企业和用户利益；
　　b) 熟悉所经营主要机型产品的质量、性能及检验方法，能熟练地判断产品质量的优劣。
　　4.1.6　售后服务人员
　　按照国经贸质[1998]123号《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能够对所售商品发生的故障做出正确的，确定质量责任，负责对商品进行修理并恢复产品的技术性能。
　　4.1.7　仓库管理人员
　　a) 熟悉仓库管理中收货、发货、保管、维护保养等主要业务工作程序，并能严格按规范进行实际操作；
　　b) 了解库存商品保管、保养常识，能对所保管的商品合理存放和适时保养；
　　c) 掌握仓库防火、防潮、安全操作规程，对低级火警能实施有效扑救。
　　4.2　场地设施    
　　4.2.1　场地
　　农机营销企业应具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见第五章）
　　4.2.2　营销设施
　　a) 经营整机的农机营销企业应具有检验、维修、保养商品的设备，包括通用量检具、拆装工具、仪表和技术资料。
　　B) 经营配件的农机营销企业应具有一般的硬度、公差检测仪表。
5.等级划分
　　5.1 等级划分的原则
　　以能全面、系统反映企业综合能力为原则，将农机营销企业划分为三个等级，即一级、二级、三级、一级最高，依次降低。
　　5.2 等级划分的依据
　　农机营销企业的等级划分以企业的资产（资金）、场地、设施设备、技术力量、管理和服务水平、信誉、经营规模和能力为依据，具体的评定按相应的评定办法执行。
　　5.3 等级划分的条件
　　5.3.1 一级农机营销企业
　　5.3.1.1 总则
　　一级农机营销企业就是在国内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资信良好、具有较大经营规模、设施设备齐全、服务水平一流、管理规范化的企业。
　　5.3.1.2 资金和场地设施
　　a) 总资产不低于3500万元，净资产不低于350万元。
　　b) 营业、仓储面积在1500m2以上，有独立的门市部、仓库、维修车间、洽谈室、财务室等；
　　c) 设施设备应达到 WB/T 1014的要求。
　　5.3.1.3 技术力量
　　a) 副总经理以上管理人员应有50%以上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
　　b) 业务人员中应有30%以上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
　　c) 售后服务人员应受过专业培训，有50%以上人员具有专业技术职称。
　　5.3.1.4 管理和服务水平
　　a) 具备适应本企业运行的、有效的整套管理制度和作业标准，有检查、督导及处理措施；
　　b) 服务质量应达到　WB/T 1014标准的要求。
　　5.3.1.5 经营规模和信誉
　　a) 年销售额在8000万元以上，经营品种较为齐全；
　　b) 具有对大型农机具、工程机械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力；
　　c) 严格执行商品采购和销售合同，在主要开户银行信誉度在AA以上。
　　5.3.2 二级农机营销企业
　　5.3.2.1 总则
　　二级农机营销企业应是具有一定经营基础和质量保证能力，资金、场地设施、技术力量能满足经营农业机械主机和配件的需要信誉良好，服务和管理规范的企业
　　5.3.2.2 资金和场地设施
　　d) 总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净资产不低于200万元。
　　e) 营业、仓储面积不低于1000m2，有独立的门市部、仓库、财务室等；
　　f) 设施设备应达到 WB/T 1014的要求。
　　5.3.2.3 技术力量
　　技术力量应达到 WB/T 1014的要求。
　　5.3.2.4 管理和服务水平
　　a) 企业管理规范，各项规章制度健全；
　　b) 服务质量应达到　WB/T 1014标准的要求。
　　5.3.2.5 经营规模和信誉
　　a) 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上，经营品种较为齐全；
　　b) 具有一般农业机械主机和配件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力；
　　c) 企业在采购和销售活动中严格执行合同，在主要开户银行信誉度在A以上。
　　5.3.3 三级农机营销企业
　　5.3.3.1 总则
　　三级农机营销企业应是具有一定资产、经营规模和质量保证能力，服务和管理较为规范的企业。
　　5.3.3.2 资金和场地设施
　　a) 总资产不低于500万元，净资产不低于50万元。
　　b) 营业、仓储面积不低于200m2，有独立的门市部、仓库、财务室等；
　　C) 有一般的硬度、公差检测仪表。
　　5.3.3.3 技术力量
　　a) 企业法人应具有大专（或相当于大专）以上学历；
　　b) 业务人员中应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5.3.3.4 管理和服务水平
　　a) 企业管理较为规范，主要规章制度健全；
　　b) 服务质量应达到　WB/T 1014标准的要求。
　　5.3.3.5 经营规模和信誉
　　a) 年销售额在600万元以上；
　　b) 售后服务能力满足《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c) 企业信誉良好。
6　市场行为要求
　　市场行为要求是农机营销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应达到的最基本要求。
　　6.1商品采购要求
　　6.1.1　应选择具备质量保证能力的农机生产企业或经销企业进货。
　　6.1.2　购进的商品应具有厂名、厂址、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合格证。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产品不得购进和经营。
　　6.1.3　应与供应商签定商品购进合同和售后服务协议，并认真履行其权利、义务。
　　6.2　商品验收要求  
　　6.2.1　农机营销企业应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6.2.2 商品质量检验
　　对入库商品的包装、防锈、外观、数量进行检查，验明厂名、厂址、品名、规格型号、出厂日期以及合格证、标识、标准号和使用说明书等是否齐全，并做必要的常规检验。
　　6.3　仓储管理要求
　　6.3.1　库存商品要按特性分类摆放，符合“科学、条理、整洁”的保管要求，做好登记，保持帐物一致。
　　6.3.2　及时检查库存商品质量，按时启动、加油、运转或翻动。需保养的商品，应及时按科学方法维护保养，保证库存商品无差错、无锈蚀、无变质、无丢损，安全完好。
　　6.3.3　保证仓库安全，做好防火、防盗、防破坏等预防工作；定期检查、更新消防设备，经常进行仓库人员的消防教育，提高警惕，及时排除隐患。
　　6.4　销售服务要求
　　6.4.1　商品销售人员要如实向用户介绍商品的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性能、质量等级及其他有关技术质量情况，向用户推荐优质商品。
　　6.4.2　商品销售人员要如实向用户介绍商品的使用、维护、保养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及售后服务方式和修理单位，提供有效发票和售后服务凭证。
　　6.4.3　出售农机整机时按生产厂装箱清单给带齐随机工具、备件、附件和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技术资料，要帮助用户安装、调试。
　　6.4.4　出售配件时要给用户讲清该零部件适用与通用互换机型，解答用户疑问，积极帮助查找用户急用的零部件。
　　6.4.5　销售旧农机商品及处理商品时，必须遵循明示、自愿的原则，不得坑害用户。
　　6.4.6 国家明令淘汰或有碍用户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不得销售和削价处理。
　　6.5　售后服务要求    
　　6.5.1　执行国经贸质[1998]123号《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6.5.2　根据经营规模设置“三包”服务机构。
　　6.5.3　农忙季节应设“维修电话”或有专人值班并能保证及时排除主要产品故障。
　　6.5.4 对外公开投诉电话，妥善处理用户的咨询、查询、投诉。
　　6.6　财务管理要求
　　6.6.1　遵守和执行国家有关会计、税务等各项财经法规，加强财务管理，真实核算并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6.6.2　应有商品明细帐、保管帐、财务账、进货发票(增值税发票)、售货发票、保管票据，以上账本票据齐全。
　　6.6.3　依法交纳国家和地方税款，接受税务法定机关检查。
　　6.6.4　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上报企业会计、统计报表。

